
今年的政协会上， 非首都功
能疏解问题成为各位委员关注的
焦点。 随着企业的调整退出和疏
解转移， 大量分流职工需要妥善
安置。 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协调
稳定劳动关系， 维护职工的合法
利益， 就成为工会界委员热议话
题， 并形成了工会界 《关于在企
业调整退出疏解转移过程中协调
稳定劳动关系妥善安置分流职工
的提案》。

现状：
三分之一疏解企业发生

劳动争议案件
经调研发现， 随着北京城市

功能定位的进一步落实和 《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加快实
施， 本市企业调整退出、 疏解转
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由此带来
的劳动争议案件增多， 特别是集
体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 协调
劳动关系、 维护职工权益的任务
加大。

据市总工会工运史和劳动保
护研究室与有关方面联合调查，
按照 《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 五年间全市要
调整退出污染企业 1200家 。 截

至2015年9月底， 已调整退出995
家 ， 涉及职工约4万人 。 此外 ，
在参与调查的24家企业中， 有三
分 之 一 的 单 位 发 生 劳 动 争 议
案件， 其中近四成是集体劳动
争议 ； 千人劳动争议案发率为
20.9‰， 明 显 高 于 2014年 全 市
5.4‰的案发率 ； 集体劳动争议
案件平均每案涉及90.6人， 显著
高于2014年全市7.14人的水平。

问题：
用工不规范成劳动争议

案导火索
造成调整退出的企业劳动关

系不稳定的主要 因 素 是 什 么 ？
工 会 界 委 员 在 进 行 了 深 入 调
研 后 发 现 ， 部 分 企 业 存 在 劳
动 用 工 不 规 范 现 象 ， 拖 欠 工
资 、 欠 缴 社 保 、 带 薪 年 休 假
积存、 加班工资基数存在争议等
问题突出， 成为劳动争议案件重
要的导火索。

还有一部分企业调整退出工
作公开程度不够， 补偿标准与职
工的期望存有差距， 职工分流安
置程序不规范， 方案不征求工会
或职工的意见， 不经职代会审议
通过， 不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职工的意
见。

此外， 政府对职工分流安置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相关部门之
间缺乏工作信息共享平台， 职工
因再就业困难、 社保中断、 不愿
意随企业外迁等多种原因， 不配
合企业的分流安置工作。

建议：
多部门合力做好职工安

置
工会界提出， 为统筹做好企

业调整退出、 转移疏解工作， 要
整合市经信委、 人力社保局、 工
会等各方力量， 多部门联动， 加
强劳动关系矛盾的预防和调处，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妥善分流安
置职工， 维护首都大局稳定。

首先要成立市、 区两级企业
调整退出、 转移疏解工作领导小
组 ， 由经信委 、 发改委 、 国资
委、 财政局、 人力社保局、 工会
等有关部门参加 ， 形成各司其
责， 资源共享， 合力推进的工作
局面 。 人力社保部门要提前介
入， 规范企业劳动用工行为， 指
导企业制定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督促企业在调整退出过程中严格

履行民主程序。
经信委、 发改委、 国资委 、

财政局、 人力社保局要完善 《工
业污染企业调整退出奖励资金管
理办法》， 明确奖励资金重点用
于企业转型升级和职工分流安
置 ， 并对资金使用情况 进 行 审
计 监 督 ； 修 订 《 关 于 失 业 保
险 支 持 企 业 稳 定 岗 位 有 关 问
题的通知 》 ， 扩大该文件的适
用 范 围 ， 将 政 策 性 调 整 退 出
企业分流职工的再就业和转岗
培训纳入补贴范畴， 对积极开展
职工转岗技能培训的企业、 社会
机构以及接收分流职工的用人单
位给予补贴。

要建立统一的就业服务信息
平台， 整合政府、 群团组织、 社
会机构的就业信息， 统一发布企
业用工需求和职工求职信息， 为
分流职工提供更好的就业信息服
务。 引导分流职工自主创业， 将
他们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 还
要推动京津冀社会保险政策一体
化， 统一社保待遇， 完善社保接
续， 解决跨省看病医疗费报销问
题， 以鼓励职工随企业外迁， 实
现人随业走。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疏解
非首都功能中， 该如何有效提高
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效率？ 昨天，
北京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记者
会上， 政协委员们聚焦城市发展
难点、 热点问题， 为政府出谋划
策。 郑实委员表示， 目前， 北京
市已经确立了市郊铁路的规划发
展方向。 不过， 进展非常缓慢。
建议北京把建设市郊铁路纳入京
津冀一体化发展统筹考虑。

市政协委员、 北京建筑设计
研究院副总经理郑实在会上表
示， 从国际大都市的交通工具发
展趋势来看， 中心城区以外的都
市范围内， 主要以市郊铁路模式
为主。 北京地铁尽管在世界上处
于领先位置 ， 但存在建设成本
高、 建设周期长， 以及与火车相
比运力低、 速度慢等问题。 “北
京市长期依赖以地铁为主的地面
轨道交通的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郑实说。

郑实介绍， 市郊铁路是开行
于市中心到卫星城镇， 包括卫星
城镇之间的联络列车， 主要用于
通勤， 与地铁相比， 容量大、 站
距大、 速度快， 是目前在世界许
多大都市广泛应用的、 介于城市
地铁和城际列车之间的交通工具
形式。

“目前 ， 北京市已经确立了
市郊铁路的规划发展方向。 不过
进展非常缓慢。” 郑实建议， 北
京把建设市郊铁路纳入京津冀一
体化发展统筹考虑 。 要破除铁
路 、 地铁系统的体制障碍 。 此
外， 在建设市郊铁路过程中， 北
京应充分利用既有铁路线路， 降
低建设成本， 最终形成市中心区
域交通以地铁为主， 郊区以市郊
铁路为辅的轨道交通网络， 北京
大约有1100公里铁路线， 经专家
测算， 其中约800公里可进行市
郊铁路改造， 优势极大。

本报记者 孙妍 摄

政协委员热议“落实新《工会法实施办法》”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张江艳）

从2016年1月1日开始， 北京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
订的 《北京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会法〉 办法》 （下称 《办
法 》） 已正式施行 。 新 《办法 》
如何落实也成了此次政协会上工
会界热议的焦点。

就此问题， 北京市总工会还
重点提出了关于将企业违反 《北
京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 办法》 行为纳入劳动保障守
法诚信档案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提案。

提案中，北京市总工会提出，

新《办法》增设了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纳入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档案，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纳入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规定。
此规定也成为了政府相关部门在
实施《办法》过程中依法行政和切
实履行政府职能的直接依据。

在贯彻落实上， 北京市总工
会建议，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工商局按照 《办法》 所
确定的相关执法要求， 做好工作
制度设计 ， 出台具体的实施细
则， 并与工会进行衔接， 履行所
规定的法律职责。

针对如何落实新 《办法 》 ，
工会界的委员也各抒己见， 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
朝阳区双井街道总工会主席

张凤敏是此次新增补的市政协委
员， 此次上会， 她关注的重点问
题就是新工会实施办法如何进一
步落实。 张凤敏非常认同北京市
总工会的团体提案， 她认为， 应
当 “趁热打铁”， 趁着新法刚出
炉， 尽快出台实施细则， 对不配
合建会、 不履职缴费的单位如何
纳入诚信机制进行约束， 全市统
一标准， 规范程序， 真正把新法
落到实处。

市政协委员、 大兴区总工会
主席郑怀志提到， 新修订的 《办
法》 不但是我们为职工维权的尚

方宝剑， 更是为职工服务的指南
针 。 作为区总工会要按照 “创
新、 服务、 法制” 的工作方针，
让职工实现体面劳动 、 舒心工
作、 全面发展。

郑怀志说， 为职工服务这回
有了最新法制方面的保障， 还要
有所创新， 工会要根据职工的不
同需求， 创新服务手段， 服务职
工零距离。 “职工希望在家门口
参加活动， 我们就试点在镇、 街
道建设职工文化活动中心； 职工
希望提升专业技能， 我们就联系
人保局和相关培训单位探索定制
式服务； 职工希望加强合法权益
的维护， 我们就探索在镇、 街道

成立劳动监察分队； 职工因病、
因灾等突发事件损失大， 我们就
要研究出台应急救助办法， 提高
对特困群体的救助标准。”

市政协委员、 通州区总工会
副主席徐淑兰也谈到 ， 法出来
了， 首先就是要多学习， 把新法
学透了， 这样才能更好的运用法
律来为职工服务 。 徐淑兰说 ，
2016年通州区要通过新工会法 ，
强抓职工帮扶和维权。 针对非公
企业建工会， 大力度推进非公企
业建会。 “我们的基层工会工作
者将深入企业， 到职工车间、 班
组去， 开展职工座谈会， 带动职
工入会积极性。”

企业疏解转移成工会界委员热议话题 委员建议———

多部门联动妥善安置分流职工

郑实委员建议
市郊铁路应纳入
京津冀一体化在政协会议休息间

隙， 工会界委员仍在抓
紧时间热议提案。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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